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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某一国家商法框架状况和商法改革需要的相关示例性指标清单 

 

1. 法律框架就承认和执行合同和其他有约束力承诺作出规定。   

2. 本国商法框架符合国际公认商法标准： 

 (a) 本国规范商业关系的法律是根据国际公认商法标准颁布的； 

3. 不断发展本国进行健全商法改革的能力： 

 (a) 定期但一年至少一次举办面向政府官员的商法事项培训班； 

 (b) 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特别是按年龄、性别、专业、隶属关系（如部委或

其他国家机构）及其他相关标准分类的出席人数以及评估测验结果是适足的； 

 (c) 本国专家对区域和国际机构的商法问题规则制定活动的参与是适足

的； 

 (d) 本国商法问题专业人才集中、联系方便并且必要时容易调遣（例如，

负责协调本国在区域和国际机构商法问题规则制定活动中的立场，并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确定并跟进本国对商法改革的需要）；  

 (e) 定期评估本国商法改革需要，包括在发展援助框架范围内。 

4. 本国法官、仲裁员和其他法律从业人员理解国际公认的商法标准、以统一

方式适用这些标准并提高判决和裁决质量的能力是适足的： 

 (a) 定期但一年至少一次举办面向法官的进修班，进修班课程包括关于国

际公认商法标准统一解释和适用的课程； 

 (b) 学习班参加情况特别是按年龄、性别、专业、法院类别（如初审法

院、上诉法院、州或联邦法院、最高法院）以及其他相关标准分类的出席人数

以及评估测验结果是适足的； 

 (c) 本国法官对国际司法学术讨论会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司法培训的参与

是适足的； 

 (d) 建立了收集、分析、监测和公布与国际公认商法标准有关的本国判例

法的机制。 

5. 贸易和投资方面争议裁决机制和有约束力承诺的执行机制便于使用，费用

负担得起，效率高而且有成效： 

 (a) 可以为解决商事争议提供替代机制（商业仲裁、调停和调解），作为一

种便利在中立诉讼地裁决商事争议的选择办法； 

 (b) 这些机制在国际公认标准的基础上运作； 

 (c) 建立了对法院裁定及其执行的速度和有效性以及对执行仲裁裁决进行

监测的机制。 



 

 

 

6. 对民众进行国际商法问题、商业关系所产生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与之相

关的就业机会的教育： 

 (a) 商法列入技术学校、大学和职业培训班的课程；  

 (b) 定期但一年至少一次举办本国面向学术界成员的课程，以便于制定与

国际接轨的本国商法问题法律原则； 

 (c) 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特别是按年龄、性别、专业、隶属关系（如大学和

其他学术机构）及其他相关标准分类的出席人数以及评估测验结果是适足的；  

 (d) 按性别、收入及其他相关标准分类，本国法学学生对本国、区域和国

际商法问题模拟竞赛的参加是适足的。  

7. 建立了普及商法事项法律知识的有效机制： 

 (a) 国际公认的商法标准译成本国语文，译本向公众广泛提供； 

 (b) 促进广泛使用可便利获得的关于国际商法事项的权威信息来源，包括

旨在便利理解、执行和统一解释以及适用国际公认商法标准的各种工具； 

 (c) 设有支持经济活动的各种机构，如商会、律师协会、商事仲裁和调解

中心，并且这些机构均匀分布在全国。  

 


